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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任的話  

    本所位於花蓮市美崙山腰下，緊鄰花蓮縣政

府、花蓮縣地方稅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花蓮分局，服務轄區計有花蓮市、吉安鄉、新

城鄉、壽豐鄉及秀林鄉等 5 大鄉鎮，由於社會經濟

環境的急遽變化，民眾對政府施政品質與行政效能

及其財產權益之保障等要求亦日益提高，故建立以

顧客為導向之服務品質向為本所之施政目標。同時

秉持著「專業熱誠、以客為尊」的服務理念，並在

滿足民眾需求為依歸之目標下，致力提升為民服務

水準，提供豐富的資訊內容及網路服務，確保民眾

知的權利與資訊使用權，並整合運用政府網路資源

平台，建構及開發多元創新服務措施，創造卓越服

務品質，實乃本所持續努力之目標。 

    本所未來除積極配合中央便民政策如跨縣市申

辦簡易案件、跨所申辦各類案件外，期望透過「用

心服務提升效率」、「傾聽民意」、「資訊公開網路多

元化」、「革新精進地政業務」等主軸及加強各機關

橫向聯繫等重點工作，提供跨機關便民服務措施，

並利用電腦自動化設備，運用網際網路，提供民眾

各類案件之線上申辦，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謹以

這份「為民服務手冊」揭示我們的服務理念，敬請

您支持及鼓勵，因為您的批評與建議，將是本所為

民服務工作得以提升之原動力；期待與我們共同來

努力，建立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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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所機關簡介 

一、位置圖： 
 

 

 

 

  

   
 

 

 

 

二、地址：970 花蓮市府後路 23 號 
三、辦公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 

中午 12：00〜13：30 

下午 13：30〜17：30 

(二)午休不打烊： 

受理各類謄本申領、登記、測量案件收
件及簡易登記案件申辦（單一窗口）、地
政法令諮詢(指派專人輪值服務)、午休領
狀等服務。 

(三)交通指南：（由花蓮火車站出發） 

1.計程車車程約 15 分鐘 

2.步行約 45 分鐘 

3.公車搭至花蓮縣政府(府前路郵局)站
牌停靠後步行約 10 分鐘 

(四)網址：http：//www.hl-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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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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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轄區： 

 

 

本所服務轄區含5個鄉市，共約270個地段、已登記

面積約19萬公頃、土地約計24萬餘筆、建物約計9

萬1千餘棟。(數據統計至110年12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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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所服務轄區段代碼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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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課室業務職掌 

課 室 職           掌 

主  任 
承縣長之命兼受地政處之指導、監督，綜理所務，並指揮監督

所屬員工。 

秘  書 承主任之命襄理所務。 

登記課 

掌理土地及建築改良物登記、登記案件收件、各項登記案件審

核、登記案件登錄及校對、繕狀、文書收發、印信、168 免下

車謄本單一窗口、地籍資料統計、登記申請書檔案管理、解答

相關地政法令（專設單一服務台）、為民服務等事項。 

測量課 

掌理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勘查複丈及測量、地籍圖重測、數化

整合、測量申請案件收件及核計規費、地籍圖、建物測量成果

圖之保管、地籍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核發、地籍資料統

計、公共設施用地清查等事項。 

地價課 

掌理地價動態及市價調查、訂定公告土地現值、地價異動通知

、地價登錄、地價校對、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不動產實價

登錄作業、地價資料統計、地價資料查詢等事項。 

地用課 掌理地用業務、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公地放領清冊異

動、研考、總務、出納、檔案管理、地籍資料統計等事項。 

資訊課 
掌理地政資訊、電腦機房管理、各類謄本及地籍資料核發等事

項。 

會計室 
辦理預算籌編決算及有關主計業務歳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

事項。 

人事室 
辦理本機關組織編制職員之任免遷調、銓審、服務、考績、獎

懲、訓練進修、退撫、保險、福利、人事資料管理等事項。 

政風室 辦理政風業務，公務機密及機關設施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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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課室服務電話及分機 
                       總機：03-8225135-140 
業  務  內  容 分      機 專     線 

服務台 100、117  

語音查詢 880  

主任室 200   傳真：8225884 8225141 

秘書室 201 8221693 

會計室 138 8236586 

人事室 125 8234543 

政風室 220 8227506 

登記課課長 
101  傳真：8225874、   

8232062 
8234541 

專案審查 106  

初審、複審 102、103、105、107、108、109、130 

登校業務、發狀 113、114、131~133、121 

一般登記收件、收費 120  

簡易單一收件、收費 160、161、306(簡易登錄) 

公文收發、倉庫管理 110、129、118 

測量課課長 203   傳真：8230147 8234542 

測量業務 206~219、209（測量收件） 

地籍圖重測 223  

地價課課長 300   傳真：8225874 8236690 

地價業務 301~306、111（地價建檔） 

地用課課長 360   傳真：8225894 8234545 

總務、財管、出納 366、370、365  

研考、檔案、編定 361、368、367、371  

資訊課課長 112   傳真：8232857 8235241 

謄本核發 122、123、208 

電腦機房 119、127 8230878 

★詳細人員分機表請至本所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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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便民服務及創新措施  

一、服務台服務項目 

1.解答查詢地政法令。 

2.協助辦理登記、測量案件。 

3.提供各項申請書表及指導填寫。 

4.電話查詢及影印各項資料。 

5.設置印鑑卡服務。 

6.歸戶資料查詢、閱覽。 

7.地籍圖閱覽。 

8.面積換算。 

9.地政業務諮詢及陳情。 

10.代客呼叫計程車。 

11.受理建議及申訴。 

12.協助語言翻譯服務。 

13.身心障礙者服務、輪椅及嬰兒車之提供。 

14.由專人接聽總機電話。 

15.土地、建物登記電子資料閱覽。 

16.協助權利人辦理實價登錄作業。 

註：第 6、15款限不動產所有權人閱覽。 

二、走動式服務及志工服務項目  

1.主動招呼洽公民眾、引導民眾至洽公櫃檯。 

2.協助無書寫能力民眾填寫各類案件申請書。 

3.協助民眾查詢各類申請案件辦理情形。 

4.指導民眾使用電腦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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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話 880 熱線語音服務項目 

電話：８２２５１３５〜８２２５１４０分機 880 

1.查詢登記案件辦理情形。 （ 1）  

 2.查詢測量案件辦理情形。 （ 2）  

 3.查詢各類作業申請須知。 （ 3）  

 4.查詢登記、測量作業流程。 （ 4）  

 5.查詢本事務所地址、上下班時間、傳真機及課室 

   電話。 （ 5）  

 6.查詢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資料。 （ 6）  

 7.查詢新舊地、建號。 （ 7）  

 8.查詢前次移轉現值資料。 （ 8）  

 9.查詢申報地價資料。 （ 9）   

四、本所網站及地政線上申辦資訊系統 

花蓮地政事務所全球資訊網  

      網址：https://www.hl-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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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iNet地政服務 

網址：http://www.land.nat.gov.tw 

只要您持有自然人憑證，即可

透過地政電子閘門資訊網站或

各地政事務所之資訊網站享受

線上申辦案件之服務。 

向中華電信申請帳號，即可隨

時隨地透過網際網路服務查詢

各地政事務所地籍、地價資

料，達成《多用網路，少用馬

路》之目標。 

 

（二）網路申領電子謄本 

民眾可透過網際網路申請全國二十二個縣市地籍

電子謄本。 

1.服務網址：  

http:// www.land.nat.gov.tw 

★服務區域：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市 (縣 )、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嘉義市 (縣 )、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宜
蘭縣、澎湖縣、臺東縣、金門縣、連江
縣等縣市。。  

★服務時間 : (不含例假日 ) 如各縣市有
任何異動，請以最新消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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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及計費方式：  

◆本縣資料受理時間： 

星期一至五 AM8:00~PM5:30  

◆使用資格：  

★具中華電信 HN 帳號者，即可使用本系統。 

★未具中華電信 HN 帳號者，可以購買 HiNet
點數卡（最低 200 元）方式，上網使用本系
統。若以自然人、工商憑證亦可使用此服務。 

◆計費方式：謄本與異動索引每張 20 元，建物
門牌查詢每筆 20 元。  

◆繳費方式：併入中華電信每月各項電信服務
費用帳單計收，必須持有 HiNet

月繳費帳號。 

可選擇下列方式繳費：    

★至中華電信各地營業窗口、銀行、超

商繳費。 

★透過數據語音專線 4126666、4121111 服務
代碼 899#。 

★網路繳費：  

  https://my.cht.com.tw/Bill 

 

 

 

 



- 12 - 

(三 )數位櫃台   

為方便民眾多元申辦不動產登記，自 110 年

8 月 1 日開始施行數位櫃台網路申辦。可透

過網路申請買賣、贈與等 146 種不動產登

記。並分為「非全程」與「全程」 2 種，分

述如下：  

1.非全程申請網路登記：  

「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由地政士或律師等

專業代理人，先至地政「數位櫃臺」網站，

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產製登

記申請書，再經申請人確認並以自然人或工

商憑證電子簽章後，線上提出申請，並繳納

登記規費。至於所需檢附的契約書、印鑑證

明及權狀等紙本文件，則可就近郵寄到管轄

地政事務所辦理，免再遠途奔波。  

2.全程申請網路登記：(目前開放簡易案件 ) 

★住址變更  

★更名  

★門牌整編  

★住址更正  

★姓名更正  

★出生日期更正及  

★統一編號更正登記  

其餘登記項目正由內政部審慎規劃跨機關

合作與網路介接驗證等配套工作，在確保資

訊安全的前提下陸續推動。  

★數位櫃台網址：https://dc.land.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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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觸控式螢幕取票播音系統依業務

功能分為四大類： 

(一)謄本：申請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地價謄本。 

(二)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申請辦理抵押權塗銷等

10 項登記案件。 

(三)一般登記案件：申請簡易登記案件以外之各類登

記案件。 

(四)一般測量案件：申請各類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相

關業務。 

六、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作業櫃檯 

民眾至下列各窗口櫃檯就可完成收件、繳費等所有程

序，即可享「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捷，免於櫃

檯間之奔波： 

◆一般登記案件服務項目：土地建物買賣登記、贈與

登記、繼承登記等各類登記案件。 

◆一般測量案件服務項目：土地界址鑑定、分割、合

併、建物第一次登記等各類測量案件。 

◆各類臨櫃謄本窗口服務項目： 

★電子化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 

★建物平面圖。 

★異動索引。 

★異動清冊。 

★地價謄本。 

★跨所登記及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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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實價登錄臨櫃收件窗口。 

◆簡易登記案件窗口服務項目： 

★抵押權塗銷登記。 

★住所變更登記。 

★姓名變更登記。 

★建物門牌整編登記。 

★書狀換給登記。 

★更正登記（限於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

編號、地址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

者）。 

★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登記（限金融機構）。 

★塗銷預告登記。 

  ★其他奉主任核定實施單一窗口辦理之登記案件。 

  ★跨所代收及跨所收辦登記案件屬以上各類者。 

七、電子中文字幕機宣導看板 

◆隨時機動傳達各種與民眾息

息相關的政令及資訊，讓民

眾多了解我們的服務措

施，以利推動各項土地行政

工作。 

◆設置 42 吋電視宣導資訊，

加速資訊傳達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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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樣性電腦查詢服務 

本所一樓民眾書寫區提供 4 台查詢電腦，便利民眾即

時查詢「登記、複丈案件辦理情形」、「地價資料查詢」、

「新舊地建號查詢」、「增值稅試算」等功能；此外，

提供「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以內政部建置完

成之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結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

網數值圖」，提供以地號、建物門牌、村里…等方式查

詢土地位置及坵形，再與網路地圖結合應用，提供民

眾便捷的地籍空間資訊服務。         

 

 

 

 

九、午休不打烊  

辦理時間：上班日中午 12： 00 

至 13： 30 午休時間，提供各

類謄本申請、登記、測量收

件、簡易登記、領狀及地政

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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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68 免下車申請謄本單一窗口  

 

〈一〉服務時間及項目： 

服 務 時 間 服 務 項 目 

 

 

 

上午 08：00 至 12：00 

下午 13：30 至 17：30 

 

土地、建物登記謄本核發 

數值區地籍圖謄本核發 

建物測量成果圖核發 

地籍異動索引、異動清冊核發 

截止使用土地、建物登記簿謄

本核發 

〈二〉申領須知： 

                申 請 服 務 須 知 

1.每次不超過 6 筆(棟)為原則。 

2.申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申請人免填申請書。 

3.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實行，申請第一類謄本，請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供審核。 

4.不提供以門牌查詢地(建)號服務。 

5.不提供地價相關查詢服務。 

★本窗口亦提供跨所謄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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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通信申請服務 

（一）通信申辦簡易登記案件之種類如下： 
1.住所變更登記。 

2.建物門牌整編登記。 

3.姓名變更登記〈戶籍資料記載姓名變更者為限〉。 

4.抵押權塗銷登記〈限金融機關函送者〉。 

5.書狀加註及書狀換給(限因重測、重劃及逕為分割

等政策性之權狀換發)。 

（二）申請通信郵寄方式： 

申請人依第(一)點申辦登記案件時，應填具登記申

請書，連同所需文件附貼足郵票之雙掛號回郵信

封，寄轄區地政事務所，並在信封正面左上角註

明「通信申請案件」字樣。前項登記若需發給新

權利書狀者，應另附書狀及地籍圖工本費〈書狀

每張 80 元、地段圖每張 20 元（無需求者免付）〉。 

（三）通信申請雙掛回執： 

本所收到通信申請書

件，即收件辦理，並於

辦竣後，將權利書狀等

證件，分別以雙掛號或

掛號寄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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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 

為減少申請人往返次數及等待時間，凡民眾親自向

本所申請登記案件時，可申請將應發還之有關証件

郵寄到家。 

◆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 收件時索取「郵寄到家申請單」及信封（每

個酌收工本費新台幣 5 元）。 

⇨ 郵寄到家申請單：簽名或蓋章，並填寫住址

電話及日期。 

⇨ 信封：填妥收件人姓名、住址、郵遞區號後

並貼足雙掛號郵資。 

⇨ 如有隨案申請謄本，請先預繳規費。 

十三、跨縣（所）代收代寄便民服務  

凡鄉親朋友不動產坐落各縣市轄區需要辦

理不動產登記、複丈及其他地政類申請案

件時，可以備齊文件向花蓮縣各地政事務

所申請，由專人為您核對送件人身分及檢

查應附文件，以郵遞方式送達管轄機關，

以節省民眾往返地政機關所需交通時間及

成本。  

服務項目：  

◆土地登記。 

◆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 

◆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所定之複印登記申請書及

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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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申請原案。 

◆依檔案法規定申請複印之公文。 

◆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 

◆人工登記簿謄本。 

◆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引、異動清冊。 

◆複印信託專簿、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及土地使用

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代理人送件明細表。 

◆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實價登錄「表單登錄 紙本送件」案件。 

十四、跨所登記服務 

本縣提供登記案件跨所受理登記服務，方

便民眾就近至本縣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辦下

列各項登記業務，享受跨區服務之便利，

省時、省力又省錢。  

服務項目： (108 年 3 月 13 日修訂 ) 

◆簡易登記案件 

★抵押權塗銷登記─清償、拋棄、混同。 

★住所變更登記。 

★門牌整編登記。 

★更名登記(限戶籍資料記載姓名變更或公司主

管機關核發更名文件者)。 

★更正登記(限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 

★書狀換給登記(限以登記名義人於地籍資料上

有統一編號，或申請人檢附載有原登記住所之

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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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登記案件 

★金融機構暨私人抵押權設定登記。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預告登記及塗銷預告登記。 

★拍賣登記及抵押權移轉登記。 

★各類繼承登記(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分屬不同

地政事務所管轄者，在符合「地籍資料載有登

記名義人完整統編及住所」及「非屬地籍清理

公告範圍」的前提下，得就繼承標的中任一地

所申辦)。 

★信託相關登記(信託登記、受託人變更登記、

塗銷信託登記、信託歸屬登記、信託內容變更

登記)。 

★因繼承衍生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抵繳稅

款登記、遺產管理人登記或遺囑執行人登記、

及已辦竣各類繼承登記後，再經稅捐稽徵機關

核准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連

件辦理撤銷及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者(至少

需一筆標的為受理機關所轄，且登記有身分證

字號或完整住所)。 

★贈與登記(包含夫妻贈與、遺贈登記)。 

★交換登記(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辦理者除外)。 

★買賣登記(除下列情形外，其餘買賣登記均納

入跨所申辦服務範圍)： 

1.登記名義人無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為流水

編者，但申請人檢附載有原登記住所之身分

證明文件者得跨所辦理。 

2.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辦理之買賣案件。  

3.超過 10 件之大宗買賣移轉案(包括與之連

件辦理之設定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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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到宅服務 

為落實便民服務，展現服務到家之具體行

動，辦理轄區內，申辦登記案件未檢附印

鑑證明需親自到場核對身分之年邁、身心

障礙、重症及行動不便民眾或坐月子不能

出門之婦女。利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或委託之方式以書面或口頭提出申請，審

查後，指派專人辦理。  

電話： 03-8234541 

傳真： 03-8232062 

電子郵件： u31@hl-lan.gov.tw 或  

u555@hl-land.gov.tw 

十六、多元繳納地政規費服務 

民眾可用現金、匯款、銀行本票（或支票）、

晶片金融卡、悠遊卡、信用卡及行動支付

台灣 PAY 等方式繳納各項地政規費，免除

攜帶大筆現金之不便。  

  

十七、協助外地民眾優先處理申辦登記案件  

為提供遠道民眾洽辦案件最大之協助，落實

便民服務之政策，免去居於外縣市或偏遠地

區之民眾申辦登記案件受來回奔波之苦，便

民利民。  

適用案件項目：  

簡易案件：包含抵押權塗銷、住址變更、  

安全！  便利！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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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書狀換給、門牌整編、更正登記 (以

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或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為

限 )等案件。  

抵押權設定登記、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預告登記、塗銷預告登記。  

買賣 (不含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處分之案件 )、贈與、夫妻贈與及拍賣登記。 

書狀補給登記。  

其他因特殊情形，經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審

認可先行審查之登記案件。  

前項申請標的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為流

水編者或申請標的筆棟數合計五筆以上、申

請人合計五人以上或連件件數三件以上之

案件，不在適用範圍內。  

十八、提供土地複丈代運界標服務 

申請人於申辦複丈案

件時所購置之土地界

標，收件人員應向申

請人表明本所有代運

之服務，收件人員應

於申請表上載明申請

人購買及需代運界標

種類及數量，再由測量人員依排定日期領取

界標後運往指定現場，並由申請人點收及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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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申領謄本雙向螢幕整合服務 

提供民眾於謄本申請書上進行線上簽名，可直

接套上浮水印後置入申請書之委任關係、領件

等簽名欄位內，並顯示於雙螢幕上供民眾確

認，免列印紙本申請書。  

a.具多媒體播放宣導功能，有效運用民眾辦理

案件的等待時間。  

b.具備攝影系統，以因應民眾無法手寫簽名時

可利用攝影機拍攝印章影像儲存申請書內。 

廿、案件辦理情形自動通知服務 

本所將登記及測量案件辦理結果 (如 :補正、駁

回、結案 )以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主動通知

登記或測量案件之申請人、代理人、複代理人

或登記助理員。   

★說明：民眾於送件時填寫「案件辦理結果通

知申請表」即可，若您已於本所申請過，您

的個人資料即建置在系統中，下一次申辦案

件時則免再申請。  

廿一、免費提供中華電信及 iＴaiwan 無線 

網路服務 

 

 

 



- 24 - 

廿二、「印是要得」到宅認章服務  

民 眾 申 請 土 地 複 丈 案

件時，填具「印是要得

服務申請小卡」，於建

物 成 果 及 複 丈 案 件 製

作完成後，由本所排定

到 府 用 印 時 間 及 地

點，節省民眾到所用印

時間，提昇結案效率。  

廿三、地籍異動即時通 

為防止偽冒不動產抵押貸款或移轉的情形，內

政部自 105 年 10 月 31 日起，推出「地籍異動

即時通服務」，民眾可上網或就親至本所（當

事人須親自到場）免費申請後，只要名下已登

記的不動產被移轉、設定抵押或書狀補給時， 

於辦理「收件」、「異動完成」時，系統分別自

動通知義務人或權利人，民眾就能即時掌握不

動產權利異動的資訊。  

廿四、住址隱匿 

為兼顧不動產交易安全與個人資料之保護，內

政部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等條

文，為考量民眾不希望住址資料公示，再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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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隱匿」服務，多元滿足民眾個資保護之

需求。如果民眾有辦理新制第二類謄本住址隱

匿的需求，可以使用自然人憑證於數位櫃台

（網址 :  https://dc.land.moi.gov.tw/）在網路上

提出申請，也可檢附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件親

至本所辦理。  

廿五、線上聲明 

當事人應用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於「數位

櫃臺」網站 (https://dc.land.moi.gov.tw)，登錄

不動產標的、辦理事項、取得權利人及委託之

代理人姓名、聲明期限等相關聲明登記資訊，

以表示義務人處分的真意。  

再由開業地政士或律師等專業代理人，核對當

事人身分後，以專業代理人的自然人憑證驗證

聲明。  

登記申請書記明線上聲明序號或檢附驗證後

之線上聲明登錄表，併同其他應附文件由代理

人向登記機關送件申請登記。登記機關受理後

會據以確認當事人真意，兼顧便民與權益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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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類謄本及地籍資料應備證件 

項目名稱 

申請影印、列印及查詢閱覽登記簿、地籍圖、建

物測量成果圖、地價謄本、地籍資料 

應備證件 

1.申請書（臨櫃申請者，得以系統自動列印，免

填寫申請書）。 

2.申請核發第一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時，

應備文件： 

（1）登記名義人身份證明文件；如委託他人代

理者，除前項身份證明文件外，應附代理

人身份證明文件。 

（2）申請人為公務機關，應以公文提出申請，

並表明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8條規定。 

3.申請核發第三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時，

利害關係人應備文件如附件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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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類登記案件應備證件 

項目名稱 一、土地建物繼承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分割繼承協議書載明標的者得免檢
附)。 

3.繼承系統表。 

4.被繼承人死亡記事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5.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若遺

失請檢附切結書〉。 

6.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
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被繼承人於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前死亡者免附）。 

7.繼承權拋棄書（繼承開始於中華民國 74 年 6 

月 4 日以前者檢附，拋棄繼承者應親自到場核
對身分，未能親自到場核對身分者應檢附印鑑
證明）或法院核准拋棄繼承備查文件。 

8.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處分土地權利時檢附）。 

9.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項目名稱 二、抵押權設定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正副本。 

3.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4.義務人印鑑證明（義務人未能親自到場核對身

分時檢附；另抵押權之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義
務人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時得免附）。 

5.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處分土地權利時檢附）。 

6.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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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三、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及清冊( 抵押權全部塗銷者免附登
記清冊)。 

2.塗銷他項權利之證明文件。 

3.他項權利證明書。 

4.義務人印鑑證明（義務人未能親自到場核對身
分時檢附)。 

5.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項目名稱 四、土地建物買賣移轉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買賣移轉契約書或公產出售證明書。 

3.義務人印鑑證明（義務人未能親自到場核對身

分時檢附）。 

4.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5.增值稅及契稅繳（免）納或其他證明文件。 

6.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分土地權利時檢附）。 

7.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義務人

為法人團體時需附）。 

8.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文件。 

9.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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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五、土地建物贈與、夫妻贈與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贈與移轉契約書。 

3.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4.義務人印鑑證明（義務人未能親自到場核對身

分時檢附）。 

5.贈與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

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6.增值稅及契稅繳（免）納或其他證明文件。 

7.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處分土地權利時檢附）。 

8.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義務人

為法人團體時需附）。 

9.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項目名稱 六、信託登記 

應備證件 

1.土地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信託契約書、遺囑）。 

3.權利書狀（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4.委託人印鑑證明。(親自到場者免附) 

5.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證明文件（依法令規定

者，如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規定）。 

6.其他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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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七、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有下
列情形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1）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
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
權利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2）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
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
具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3）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
分且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
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圖說未標
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區分所有權人依
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件。 

（4）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
其他證明文件。 

3.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
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或電費憑證。 

（5）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6）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7）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8）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附使用
基地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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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物測量成果圖。 

5.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項目名稱 八、預告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同意書已載明土地、建物標示及權
利範圍等資料者免附) 

3.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 

4.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之印鑑證明。(親自到場
者免附) 

5.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及請求權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6.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項目名稱 九、扺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他項權利內容變更契約書正副本。 

3.原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4.法人應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

明，若義務人已向本所備查之金融機構免附。 

5.他項權利證明書。 

6.權利人或義務人之印鑑證明。 

7.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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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十、住址〈姓名〉變更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登記申請書已填明土地、建物標的

之資料管轄機關者免附) 

3.住址變更證明文件。 

4.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5.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如其所載統一編號與登

記簿記載不符或登記簿無記載統一編號者，應

附有原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 

6.附有更名記事之戶籍謄本。(經戶政機關變更有

案且登機機關得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免附) 

 

項目名稱 十一、權利書狀補給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申請人之印鑑證明。 

5.滅失事實之切結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項目名稱 十二、權利書狀換給登記 

應備證件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因權利書狀損壞而申請，且檢附之

權利書狀可明確識別土地、建物標的者得免附) 

3.原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4.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1.以上項目應附印鑑證明者，如親自到場者免附印鑑證明。 

2.印鑑證明以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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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類測量案件應備證件  

項目名稱 一、土地界址鑑定 

應備證件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權利書狀（影印本）或足資證明文件。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4.所有權人死亡，由繼承人申請時，應檢附戶籍
證明文件。 

5.公有土地由使用人申請時，應檢附公地管理機
關之同意書或承租證明文件。 

 

項目名稱 二、土地分割 

應備證件 

1.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狀。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4.實施建築管理後，建造之建築物申請基地分
割，應檢附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5.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築物申請基地分
割，應檢附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
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繳納房屋、水費、電費
之憑證。 

6.建築基地分宗請領建築執照，申請執照境界線
分割，應檢附建築執照及設計圖。 

7.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者，應檢附法院
判決書及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和解筆錄，或
法院核定之調解書及附圖影印本。 

8.抵繳遺產稅申請分割時，應檢附稅捐機關或國
有財產機關核准文件及繼承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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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三、土地合併 

應備證件 

1.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狀。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4.所有權人不同，辦理土地合併，應檢附全體所
有權人持分協議書。 

5.設有他項權利土地，應檢具他項權利人合併協
議書（擔保同ㄧ債權，未涉權利範圍縮減者免
附）。 

6.都市計畫內土地申請合併時，應附都市計畫分
區使用證明書。 

 

項目名稱 
四、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 典權位置

測量 

應備證件 

1.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佔有人主張時效取得之證明文件（非時效取得 
者免附）。 

3.權利人、義務人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
分證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項目名稱 五、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及其影本或實施建
築管理前之建物證明文件（建築主管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
籍謄本、門牌編釘證明、房屋稅籍證明、繳納
水費憑證、繳納電費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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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人非起造人者，應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
權利證明文件。 

4.區分所有建物，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
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
協議書。 

5.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6.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時，應檢附基地所有
權人或全體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印鑑
證明或基地租賃契約書（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 點例外情形者免附）。 

 

項目名稱 六、建物分割案件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狀。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4.分割位置圖說。 

5.戶政機關門牌增編證明文件。 

6.共有建物分割，應檢附權利範圍協議書，法院
判決分割者，依法院確定判決辦理。 

 

項目名稱 七、建物合併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狀。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4.合併位置圖說。 

5.設有他項權利建物，應檢附他項權利人合併協
議書（擔保同ㄧ債權，未涉權利範圍縮減者免
附）。 

6.所有權人不同建物合併時，應檢附全體所有權
人權利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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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八、建物增建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狀。 

3.增建使用執照（含竣工平面圖）、執照影印本。 

4.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項目名稱 九、建物滅失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狀（權狀遺失，請檢附切結書；土
地所有權人代位申辦者免附）。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項目名稱 十、建物基地號變更勘查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狀。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項目名稱 十一、建物門牌號變更勘查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狀。 

3.建物門牌整編、改編或增編證明。 

4.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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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十二、未登記建物勘查(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應備證件 

1.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房屋稅籍證明。 

3.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項目名稱 十三、界址調整 

應備證件 

1.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狀。 

3.調整協議書、圖（若為公有地，需檢附土地管
理機關核准函）。 

4.申請人印鑑證明。 

5.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 

★前項檢附之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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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地政規費收費標準 
一、登記類 

登 記 事 由 收 費 標 準 備 註 

土地總登記 
按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千分之二

計徵登記費 

1.各類收

費標準

係依土

地法、

土地登

記規則

規定。 

2.登記規

費不滿

一元者

不予計

徵。 

  

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 

依使用執照上所列工程造價之總

價千分之二計徵登記費 

權利變更登記 
依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

充規定第 5條計徵登記費 

他項權利設定

移轉登記 
按權利價值千分之一計徵登記費 

他項權利內容

變更登記 

1.除權利價值增加部份按權利價

值千分之一計徵外，其餘免登記

費。 

2.就共同擔保物增加部份設定登

記者免納登記費。 

3.抵押權次序讓與登記免納登記

費。 

標示變更登記 

免登記費 

書狀補給登記 

書狀換給登記 

更名登記 

他項塗銷登記 

預告登記 

門牌整編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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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權利書狀及申請應用

地籍資料規費收費標準表  

收 費 項 目 收 費 基 準 

書狀費 每張新台幣 80 元 

書狀費或換發、補發工本費 每張新台幣 80 元 

登記(簿)謄本或節本工本費 
人工影印：每張新台幣 5 元 

電腦列印：每張新台幣 20 元 

地籍圖謄本工本費 
人工影印：每張新台幣 15 元 

電腦列印：每張新台幣 20 元 

登記申(聲)請書及其附件影印工
本費 

每張新台幣 10 元 

登記申(聲)請書及其附件閱覽、
抄錄或攝影閱覽費 

每案新台幣 75 元 

限時 20 分鐘 

各類登記專簿影印工本費 每張新台幣 10 元 

各類登記專簿閱覽、抄錄或攝影
閱覽費 

每案新台幣 75 元 

限時 20 分鐘 

地籍圖之藍曬圖或複製圖閱覽
費 

每幅新台幣 10 元 

限時 20 分鐘 

電子處理之地籍資料(含土地資

料及地籍圖)到所查詢閱覽費 

每筆(棟) 新台幣 20 元 

限時 5 分鐘 

電子處理之地籍資料電傳資訊

閱覽費 
每人每筆(棟) 新台幣 10 元 

歸戶查詢閱覽費 
每次新台幣 45 元 
限時 10 分鐘 

地籍異動索引查詢閱覽費 
每筆(棟)新台幣 10 元 

限時 3 鐘 

各項查詢項目列印工本費 每張新台幣 20 元 

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影印工本費 每張新台幣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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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量類（依據內政部 91.10.23 台內地字第 0910061936 號令） 

                              （元：新臺幣） 

項  目 收  費  標  準 

土地分割複丈費 
按分割後筆數計算，每單位以 800 元計收。
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
界址者，加繳複丈費之半數。 

土地合併複丈費 免納複丈費。 

土地界址鑑定費 每單位以 4000 元計收。 

土地界址調整複
丈費 

每單位以 800 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
一併申請確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
之半數。 

土地界標價格費
用 

水泥樁 50 元、塑膠樁 60 元、鋼釘 10 元。 

土地他項權利位
置之測量費 

每單位以 4000 元計收。 

未登記土地測量
費 

每單位以 4000 元計收。必須辦理三角測量
或圖根測量者，其測量費用，應另案核計。 

土地自然增加或
浮覆測量費 

每單位以 4000 元計收。必須辦理三角測量
或圖根測量者，其測量費用，應另案核計。 

土地坍沒複丈費 以坍沒後存餘土地每單位以 800 元計收。 

建物位置圖之測
量費 

每單位以 4000 元計收。同棟其他區分所有
權人申請建物位置圖勘測時，可調原勘測位
置圖轉繪之。每區分所有建物應加繳建物位
置圖轉繪費以 200 元。（備註：以整棟建物
為一測量單位） 

建物平面圖測量
費 

每單位以 800 元計收，如係樓房，應分層計
算，如係區分所有者，應依其區分，分別計
算 。 

建物合併複丈費 按合併前建號計算，每單位以 400 元計收。 

建物分割複丈費 按分割後建號計算，每單位以 800 元計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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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收  費  標  準 

建物部分滅失測
量費 

按未滅失建物之面積計算，每單位以 800 元
計收。 

未登記建物，因納
稅需要，申請勘測
之測量費 

依建物位置圖測量費計收。（備註：以整棟
建物為一測量單位） 

建物基地號或建
物門牌號變更勘
查費 

不論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 400
元計收。 

建物位置圖轉繪
費 

每建號以 200 元計收。 

建物平面圖轉繪
費 

每建號以 200 元計收。 

建物平面圖或建
物測量成果圖影
印本 

以每張以 15 元計收。 

地籍圖謄本採電
腦列印 

以每張以 20 元計收。 

採用電腦繪製大
範圍地區數值地
籍圖謄本繪圖費 

每幅以 750 元計收。 

申請縮放大範圍
地區地籍參考圖
之繪圖費 

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建物全部滅失或
特別建物部分滅
失之勘查費 

不論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 400
元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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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收  費  標  準 

司法機關囑託辦
理複丈、測量及勘
查業務，並限期在
十五日內辦理者  

其各項費用依前述標準加倍計收。 

司法機關或檢察
機關行使國家刑
罰權囑託辦理測
量、複丈者  

免納費用。 

 

﹡上項費用，土地測量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不足一公

頃者，以一公頃計，超過一公頃者，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

數，增加不足半公頃者，以半公頃計；至面積超過十公頃

者，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上項費用，建物測量以每建號每五十平方公尺為計收單

位，不足五十平方公尺者，以五十平方公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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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處理民眾經常性申請案件  

                   項目暨期限表  

申 請 案 件 項 目 
辦 理 總 期 限
( 天 ) 

1 土地、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完畢後) 2 

2 土地、建物所有權繼承登記(光復後) 5 

3 土地、建物所有權繼承登記(光復前) 6 

4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 4 

5 土地、建物所有權買賣、贈與、信託之登記 3 

6 
土地、建物所有權交換、共有物分割之變更
登記 

4 

7 
土地、建物所有權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
調解成立之變更登記 

5 

8 土地、建物所有權因拍賣之變更登記 2 

9 扺押權設定登記(非金融機構) 12 小時 

10 扺押權設定(金融機構)登記 4 小時 

11 他項權利(抵押權除外)設定登記 3 

12 他項權利內容變更登記 2 

13 他項權利移轉登記 3 

14 土地分割登記 3 

15 土地、建物標示變更登記 1 

16 土地、建物所有權消滅登記 1 

17 預告登記 1 

18 簡易案件 30 分鐘 

19 土地、建物登記簿、地籍圖謄本、地價證明 隨到隨辦 

20 土地、建物複丈案件 15 

21 建物門牌、基地號、滅失勘查案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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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辦理土地建物登記、測量各項文件 

                            來源機關一覽表 

證 件 名 稱 來源機關 土地建物登記、測量申請案件項目 

戶籍謄本 戶政事務所 繼承登記 

除戶戶籍謄本 戶政事務所 繼承登記 

印鑑證明 戶政事務所 權利變更、分割繼承、他項權利移 

轉、設定、他項權利內容變更、預 

告、塗銷預告、書狀補給、塗銷、

更正等登記、土地建物合併、時效

取得地上權勘測與登記（出具四鄰

證明時，證明人須檢附）、建物第

一次登記及測量（檢附基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時，基地所有權人須檢附） 

門牌增編、編釘

證明書 

戶政事務所 建物分割、建物門牌勘查、建物門

牌變更或更正登記 

防空避難室地

址證明書 

戶政事務所 建物第一次測量及登記 

土地增值稅繳

納收據或免納

證明 

地方稅務局 土地權利變更、土地典權設定登記 

契稅繳納收據

或免納證明 

地方稅務局 

鄉鎮市公所 

建物權利變更、建物典權設定登記 

房屋稅起課證

明文件 

地方稅務局 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物辦理第一次

測量及登記 

遺產稅繳（免）

納證明書 

國稅局 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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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繳（免）

納證明書 

國稅局 
贈與登記 

建物使用執照及

竣工圖 

花蓮縣政府 

建築管理科  

(建 設 處) 
建物第一次測量及登記、土地分割 

法定空地分割證

明書 

花蓮縣政府 

建築管理科
(建 設 處) 

土地分割（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 

都市計畫分區使

用證明書 
各鄉鎮市公所 

土地合併、時效取得地上權勘測及

登記、地上權位置圖勘測 

法院核准備查之

拋棄繼承之證明

文件 

法 院 

繼承登記（拋棄繼承時須檢附） 

拾、「實價登錄」便民服務專區  

一、服務台設置實價登錄櫃台，負責實價登錄及預售屋登

錄之申報、收件服務及核對申報人身分。 

二、服務台建置電腦設備

及讀卡機供權利人、

不動產經紀業者及地

政士利用自然人憑證

完成登錄。  

三、本所網站建置「實價登錄專區」，供登錄申報

及查詢相關法令規定及實價登錄 Q&A 問答

集，以降低不動產資訊不對稱情形。  

四、結合 WEB 版整合系統及實價登錄申報系統，於申報實

價登錄後買賣案件登記完畢前，將申報總價以簡訊通

知申報實價登錄義務人，提醒所申報價格是否正確，

如果申報有誤請即時更正，降低申報錯誤，提升價格

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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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撰受理實價登錄申報案件常見錯誤態樣至本

所網站供下載及索取，提升行政效率，減少資

訊過時情事發生、系統化呈現，一目瞭然及降

低申報錯誤、提升揭露率。  

拾壹、土地增值稅計算方式及面積換算表 

一、土地增值稅計算方式及土地稅法第 33

條增訂長期持有土地減徵土地增值稅
之計算方式  

土地漲價總數額＝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規定地

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 ÷ (臺灣區消

費者物價總指數 ÷ 100) － (改良土地費用＋工程受

益費＋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因土地使用變更而

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

值總額 ) 

稅級別  計  算  公  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 (按臺灣

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 )未達百

分之ㄧ百者】 ×稅率 (20%) 

第二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 (按臺灣
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 )在百分
之ㄧ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稅率

(30%)-「 (30%)- (20%)×減徵率」】‐累進
差額 (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
整後之原規定或前次移轉現值＊A) 

 ★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 20 年者，無減

徵，A 為 0.10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20 年以上者，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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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率為 20%，A 為 0.08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30 年以上者，減

徵率為 30%，A 為 0.07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40 年以上者，減

徵率為 40%，A 為 0.06 

第三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 (按臺灣

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 )在百分

之 二 百 以 上 者 】 × 【 稅 率 (40%)-

「 (40%)-(20%)×減徵率」】‐累進差額 (按

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物調整後之原

規定或前次移轉現值 × B) 

 ★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 20 年者，無減

徵，B 為 0.30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20 年以上者，減

徵率為 20%，B 為 0.24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30 年以上者，減

徵率為 30%，B 為 0.21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40 年以上者，減

徵率為 40%，B 為 0.18 

﹡配合 94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土地稅法第 33 條調降土地
增值稅稅率為 20%、 30%、 40%及增訂長期持有土地減徵
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修正土地增值稅應徵稅額之計算公
式。  

 



- 48 - 

二、面積換算表  

1 公頃＝ 100 公畝＝ 10000 平方公尺  

1 公頃＝ 1.0310 台甲  

1 公頃＝ 3025 坪  

1 台甲＝ 0.9699 公頃  

1 台甲＝ 2934 坪  

1 坪＝ 3.3058 平方公尺  

1 平方公尺＝ 0.3025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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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土地使用管理  

一、工作項目  

 (一)辦理變更編定：依據花蓮縣政府囑託函辦

理。  

 (二)更正編定：原編定錯誤或依據民眾提供於使

用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辦

理。  

 (三)補辦編定：凡第一次登記土地於登記完畢

後，應於 2 個月內辦理補辦編定。  

 (四)註銷編定：非都市土地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內

或都市土地遺漏註銷編定，由本所查明後

辦理。  

  (五)補註用地別：依據花蓮縣政府囑託辦理，  

並依函附之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清冊繕

造異動清冊，函陳花蓮縣政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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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計畫實施日期一覽表  

花蓮地政事務所轄區都市計畫發布及建管實施日期一覽表 

鄉
鎮
別 

都市計畫 
地    區 

都市計畫 
公告日期文號 建築管制日期    

花

蓮

市 

花蓮市 
（舊市區） 

花蓮縣政府 71.8.2 府
建畫字第 50568 號函 

依 60 年 12 月 22 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建築法」列入適用區 

花蓮市 
（美崙地區） 

花蓮縣政府 56.4.22.府
建畫字第 14182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56 年 4 月
22 日 

花蓮市 
（西部地區） 

花蓮縣政府 64.4.7.府
建畫字第 20600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64 年 4 月
7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花蓮市 
（國慶地區） 

花蓮縣政府 70.12.22.
府建畫字第 84805 號
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70 年 12
月 22 日；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 

吉

安

鄉 

吉安 
（鄉公所附近） 

花蓮縣政府 70.12.22.
府建畫字第 84805 號
函 

吉安地區依內政部 66 年 11 月
25 日臺內營字第 765048 號函；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 

吉安都市計
畫 

花蓮縣政府 64.1.3.府
建畫字第 82371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64 年 1 月
3 日及；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新

城

鄉 

新秀地區 
（新城秀林） 

花蓮縣政府 68.11.17.
府建畫字第 76694 號
函 

新城地區依內政部 66 年 11 月
25 日臺內營字第 765048 號函、
秀林地區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68 年 11 月 17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 

新城 
（北埔地區） 

花蓮縣政府 64.4.24.府
建畫字第 24006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64 年 4 月
24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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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鎮
別 

都市計畫 
地    區 

都市計畫 
公告日期文號 建築管制日期    

壽

豐

鄉 

壽豐都市 
計畫 

花蓮縣政府 62.11.9.府
建畫字第 66215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62 年
11 月 9 日 

鯉魚潭風景 
特定區 

花蓮縣政府 65.6.7.府
建畫字第 30915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65 年 6 月
7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 

東華大學城 
特定區主要計畫 

花蓮縣政府 90.5.21.府
旅都字第 050752 號函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74 年
11 月 16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
則 62.12.24、田地目 13 至 26 等
則 64.12.31 

秀

林

鄉 

天祥 
風景特定區 

花蓮縣政府 55.5.27.府
建畫字第 21232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55 年 5 月
27 日 

秀林 
（崇德地區） 

花蓮縣政府 71.4.15.府
建畫字第 23053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71 年 4 月
15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 

秀林 
（和平地區） 

花蓮縣政府 71.4.15.府
建畫字第 23282 號函 

依都市計畫發布日期 71 年 4 月
15 日；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 

◎本表僅供參考，管制之確定日期仍應依建管單位之認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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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都市土地建管日期一覽表  

花蓮地政事務所轄區非都市土地建管日期一覽表 

鄉
鎮
別 

建 築  

管 制 範 圍 
依  據  法  令    建築管制日期 

花

蓮

市 

石壁段（花蓮市國
福里地區，重測前
德興段） 

內政部 71.1.20 台內營字
第 68173 號函指定實施建
管地區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其他 71.1.20 
 

除石壁段以外之非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其他 74.11.16 

吉

安

鄉 

南埔農地重劃區 
內政部 63.5.28 台內營字
第 586834 號函指定台灣
省農地重劃區之農田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其他 63.05.28 

除農地重劃區外之
非都市土地 

內政部 66.11.25 台內營字
第 765048 號函指定實施
建管地區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其他 66.11.25 

新

城

鄉 

新秀農地重劃區
（新城村） 
順安農地重劃區
（順安村） 

內政部 63.5.28 台內營字
第 586834 號函指定台灣
省農地重劃區之農田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其他 63.05.28 

除農地重劃區外之
非都市土地 

內政部 66.11.25 台內營字
第 765048 號函指定實施
建管地區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其他 66.11.25 

壽

豐

鄉 

豐田農地重劃區
（豐田村） 
壽豐農地重劃區
（共和村） 
志學農地重劃區
（志學村） 

內政部 63.5.28 台內營字
第 586834 號函指定台灣
省農地重劃區之農田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其他 63.05.28 

除農地重劃區外之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其他 74.11.16 

秀

林

鄉 

秀林農地重劃區
（秀林村） 

內政部 63.5.28 台內營字
第 586834 號函指定台灣
省農地重劃區之農田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其他 63.05.28 

除農地重劃區外之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 62.12.24、
田地目 13 至 26 等則
64.12.31、其他 74.11.16 

製表日期：111.03.02 

備註： 

(1)「建築法」60 年 12 月 22 日第 3 條規定「本法適用地區如左:一、實

施都市計畫地區。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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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地區外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 ，本法亦適用之。第一項第二

款之適用範圍、申請建築之審查許可、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以較早時間點為管制依據） 

(2)內政部 66 年 11 月 25 日臺內營字第 765048 號函公告指定花蓮縣吉

安、新城地區為建築管制區域。 

(3)內政部 71.1.20 台內營字第 88173 號函公告指定花蓮市國福里地區為

建築管制區域。 

(4)田地目 1 至 12 等則土地建管日期 62.12.24(依據內政部 62.12.24 台內

營字第 572056 號令)，田地目等則 13 至 26 等則土地建管日期

64.12.31(依據花蓮縣政府 64.11.28 府地用字第 73151 號函)。 

(5)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日期為 74 年 11 月 16 日。 

★本表僅供參考，管制之確定日期仍應依建管單位之認定為準。 

四、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類別  

  非都市土地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劃定 

為下列各種使用區： 

(一)特定農業區係指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

業改良設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關認為必須加以特別

保護而定者。  

(二)一般農業區係指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

地。  

(三)工業區係指為促進工業整體發展，會同有關機關劃

定者。  

(四)鄉村區係指為調和、改善農村居住與生產環境及配

合政府興建住宅社區政策之需要，會同有關機關劃定

者。  

(五)森林區係指為保育利用森林資源，並維護生態平衡

及涵養水源，依森林法等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

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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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山坡地保育區係指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

境，與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失等地質災害，

及涵養水源等水土保育。依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

劃定者。 

(七)風景區係指為維護自然景觀，改善國民康樂遊憩環

境，依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八)國家公園區係指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史

蹟、野生物及其棲息地，並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依國

家公園法劃定者。 

(九)河川區係指為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水流宣

洩，依水利法等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十)海域區為促進海域資源與土地之保育及永續合理

利用，防治海域災害及環境破壞，依有關法規及實際

用海需要劃定者。 

(十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係指為利各目的事業

推動業務之實際需要，依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

定特定並註明其用途者。 

五、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及其性質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各種使用地之

分類及其性質如下： 

(一)甲種建築用地係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內建

築使用者。  

(二)乙種建築用地係供鄉村區內建築使用者。 

(三)丙種建築用地係供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四)丁種建築用地係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建築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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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牧用地係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者。  

(六)林業用地係供營林及其設施使用者。  

(七)養殖用地係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者。  

(八)鹽業用地係供製鹽及其設施使用者。  

(九)礦業用地係供礦業實際使用者。  

(十)窯業用地係供磚瓦製造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一)交通用地係供鐵路、公路、捷運系統、港埠、

空運、氣象、郵政、電信等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二)水利用地係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三)遊憩用地係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十四)古蹟保存用地係供保存古蹟使用者。  

(十五)生態保護用地係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十六)國土保安用地係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十七)殯葬用地係供喪葬設施使用者。  

(十八)海域用地供各類用海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係供各種特定目的之事業

使用者。   

(二十)暫未編定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在未辦理土      

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前暫不編定。 

六、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一)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 60。容積率百分之

240。  

(二)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 60。容積率百分之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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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 40。容積率百分之

120。 

(四)丁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 70。容積率百分之

300。 

(五)窯 業 用 地 ：建蔽率百分之 60。容積率百分之

120。 

(六)交 通 用 地 ：建蔽率百分之 40。容積率百分之

120。 

(七)遊 憩 用 地 ：建蔽率百分之 40。容積率百分之

120。 

(八)殯 葬 用 地 ：建蔽率百分之 40。容積率百分之

120。 

(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 60。容積率百

分之 180。 

拾叁、提供檔案開放應用服務  

為促進檔案開放應用，並有效發揮檔案功能，本所提

供檔案閱覽、抄錄或複製服務。 

一、檔案閱覽處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30〜17：30 

(星期例假日除外 ) 

二、檔案應用閱覽服務地點：  

閱覽處所：本所三樓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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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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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本所運用地政志工服務計畫  

一、計畫依據：志願服務法 

二、計畫目的： 

（一）為加強便民服務，擴大社會團體及個人參與社

會工作。 

（二）善用社會資源，鼓勵熱心人士參與地政志願服

務工作，協助推動地政服務、宣導工作。 

（三）運用民間無限人力資源紓解地政人力之不足，

提昇為民服務品質。 

三、招募對象： 

年滿十八歲〜七十歳者，品德操守良好，具有服務

熱忱且身心健康，能勝任志願服務工作者；本於自

由意願，能長期固定時間提供部分時間參與服務而

不支領薪水者；具地政專業知識者優先錄用。 

四、招募方式： 

（一）本所自行召募，並於本所網站首頁、公佈欄公

告召募訊息，廣為召募。 

（二）邀請退休地政人員或具有地政知識之退休公教 

人員等及社會人士擔任。 

（三）由本所同仁及本所志工人員推薦。 

五、志工甄選方式： 

由申請人填具申請表，送交本所地用課，就熟諳

地政法令、表達能力較強、品德禮貌優良並具高

度服務熱忱，熱心公益者擇優遴選，報請主任核

定後任用之，服務期間一年為一任，服務績優者

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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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項目： 

★引導民眾至洽辦之櫃台。 

★協助櫃台總機接聽工作。 

★指導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 

★協助使用叫號機、查詢電腦。 

★洽公民眾車輛停放之引導服務。 

★協助民眾利用電腦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協助辦理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工作。 

★其他一般性可協助民眾處理之工作。 

★所區園藝及環境整潔維護之協助工作。 

★其他視實際情形需由志工協助項目。 

七、工作分配及時間： 

★分配：每 3 小時為一班，每位志工以每周服務

一班為原則，每班 2 人，由本所排定輪

值表照表實施。 

★時間：週一〜週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八、志工福利： 

★至本所服務之地政志工為無給職，惟對每位地

政志工均投保意外事故保險。 

★志工得參加本所各項聯誼活

動。 

★本所辦理之各項講習會志願服

務人員得視需要自由參加。 

九、志工獎勵： 

志工在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者，依

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 60 - 

拾伍、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免填申請書。 

二、本所服務台提供登記、測量各類案件申請書表。 

三、登記、測量各類案件收件時，請填寫聯絡電話及傳

真機號碼，以利業務聯繫。 

四、民眾休息處提供書報及申辦各類案件填寫範例。 

五、本所服務台備有民眾意見表，請隨時提供您寶貴的

意見，作為我們改進之參考。 

拾陸、我們未來努力方向  

       為積極建立以民眾滿意為導向之優質服務，我們

期望透過「用心服務提升效率」、「傾聽民意」、「資訊

公開網路多元化」、「革新精進地政業務」等主軸，秉

持專業熱誠、以客為尊的地政服務精神，達到精緻完

善品質、嚴謹標準規範、專業創新服務，並以「高效

率、高品質、零缺失、人人滿意」為願景，提供民眾

更貼心之服務。 

一、用心服務提升效率 

    本於業務職能，積極推動各項為民服務工作，站在民

眾的立場提供貼心便捷的服務，期能以最優質最有效

率的方式提供各項地政服務，並讓民眾充分瞭解本所

施政政策及地政常識。 

二、傾聽民意 

    用心傾聽民意，適時發現問題，提出業務缺失及改進

建議，妥善因應掌握回應時效，並做好後續追蹤處

理，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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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公開網路多元化 

    透過網際網路，促進資訊流通共享；配合電子認證服

務，積極推動內政部建置之線上案件申辦案件、電子

謄本、線上繳納地政規費等服務項目，使民眾能利用

網路完成相關地政申辦作業，減少民眾臨櫃申請之社

會成本負擔，朝「無紙化」之目標前進，並符合節能

減碳及綠色環保之規範要求。 

四、革新精進地政業務 

    本所一向秉持著專業熱忱、以客為尊之服務理念完成

民眾交付工作並朝向與戶政、稅捐等機關合作，加強

橫向聯繫，強化提供跨機關便民服務，由個案的服務

擴展為群體發展的全方位服務，使地政服務由跨所延

伸至跨機關服務，突破地政機關「定點服務、轄區服

務」之限制，讓民眾可享一處申請，全程服務。 

          籍管理健全      務效率提升 

             府服務落實       實革新精進 

 
          造貼心環境        心傾聽民意 

                  貌不斷再生       願以客為尊 

 

 

 

我們的心   和您貼近… 

地 服 

政 務 

創 用
創 新 心

新 



- 62 - 

附件 1  

~登記補正小叮嚀~ 

常見補正事項 

種   類 事      由 

簡易案件  

( 清償住變更名

門整換狀 )  

1.金融機構印鑑卡未至本所備查。  

2.清償證明書所載內容不符或欠詳。  

3.檢附門牌整編證明書或登記原址。  

所有權移轉 

( 買賣贈與拍賣 )  

1.增值稅、契稅無查欠戳記及主辦人職章。 

2.登記費、書狀費及印花稅不足。 

3.契約書土地建物面積或權利範圍等與地籍

資料不符。 

4.印鑑證明登記日期與案附戶籍資料不符或

登記日期空白。 

5.權利人或義務人統編不符、戶籍資料不符 

6.共有人優先購買權是否已放棄未於申請書

註明並認章。 

7.案附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書所載與契約

書不符。 

8.未檢附國宅移轉證明書。 

9.公司法人未檢附公司登記事項卡影本。 

10.未檢附印鑑證明書或親自到場核對。 

11.契約書所蓋印鑑章不清或與印鑑證明之

印模不符。 

12.土地共有人取得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未 

檢附權利人所有權狀。 

13.未依民法、土地法及土地規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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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設定 

( 變更 )  

1.未檢附所有權狀正本憑辦，如因無法提出

請併案辦理書狀補給登記。 

2.義務人未檢附印鑑證明書或未親自到場核

對身份。 

3.契約書所填原因與內容有誤請補正，或與

資料庫不符。  

4.登記費、書狀費未繳納或不足。  

5.契約書所蓋印鑑章不清或與印鑑證明之印

模不符。 

6.未依民法、土地法及土地規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  

繼承 

( 分割繼承 ) 

1.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人所蓋印鑑章不符。 

2.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所載內容不

符或欠詳。 

3.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無查欠地價稅房屋稅及

主辦人職章。 

4.未檢附被繼承人登記原址謄本。 

5.繼承人為大陸人士時於繼承系統表中敘明

並切結相關事項。 

6.逾期申辦登記未繳納罰鍰或提出免罰證明

文件。 

7.所有權狀遺失未檢具書狀滅失理由書。 

8.未檢附繼承人被收養之除戶謄本或被收養

記事。 

9.未依民法、土地法及土地規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 

10.登記費、書狀費未繳納或不足及印花稅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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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變更登記  

1.書狀費未繳納。 

2.未檢附所有權狀正本憑辦，如因無法提出

請併案辦理書狀補給登記。  

3.未依民法、土地法及土地規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  

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1.請檢附稅籍證明、使用執照正本以憑核算

登記費。 

2.登記費、書狀費未繳納或不足。 

3.案附建物測量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內容不符

或使用執照所載有誤。  

4.申請人非起造人。  
 

依土地登記審查手冊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編節錄 

★本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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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登記「切結備註用語」 

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一 無出租之基地或耕地
出賣時。 

土地法第104
條及第107條 

本案土地確無出租，
如有不實，出賣人願
負法律責任。 

二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
第34條之1第1項至第
3項規定就共有土地
全部為處分、變更或
設定負擔時。 

1. 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
之一執行
要點第9點
第1款 

2.土地登記規
則第95條 

本案確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1項至第3項
規定辦理，如有不實
，義務人願負法律責
任。 

三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4項規定申請土地
移轉登記，對他共有
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
已依法提存時。 

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
執行要點第9
點第2款前段 
 

受領之對價或補償數
額如有錯誤，由義務
人自行負責。 

四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4項規定申請土地
移轉登記，未涉及對
價或補償時。 

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
執行要點第9
點第2款後段 
 

本案未涉及對價或補
償，如有不實，共有
人願負法律責任。 

五 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
所有不動產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9 條 

確為本案未成年子女
之利益而處分。 

六 限制行為能力之未成
年子女受贈不動產為
純 獲 法 律 上 之 利
益時。  

內政部92年4
月9日內授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04814
號函 

本案贈與係無負擔，
未成年子女(受贈人)
乃純獲法律上之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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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七 申請登記之義務人為
法人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42條 

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
成處分程序。 

八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共有物分割登記
於標示變更登記。 
完畢者及公有土地權
利登記經申請人申請
免繕發書狀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65條第2
項 
 

本案免繕發權利書
狀。 
 

九 區分建物所有權人申
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83條 

 

（建物門牌）基地權
利種類為○○○，權利
範圍△△△分之△△
。 

 

十 

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
第8條之5第3項、第5
項、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4項、農地重劃條例
第5條第2款、第3款或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8
條規定申請土地移轉
登記，優先購買權人
已放棄優先購買權，
未附具出賣人之切結
書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 97條第
1 項 
 

優先購買權人確已
放 棄 其 優 先 購 買
權，如有不實，出賣
人願負法律責任。 

十

一 

依民法第425條之1、
第426之2、土地法第
104條、第107條、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5條或農地重劃條例
第5條第1款規定，優
先購買權人視為放棄
其優先購買權者，經
出賣人依規定通知，
逾期未獲答覆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97條第2
項 
 

優先購買權人接到出
賣通知後逾期不表示
優先購買，如有不實
，出賣人願負法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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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十

二 

同一標的之抵押權
因次序變更申請權
利變更登記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116條 

確已通知債務人、抵
押人及共同抵押人。 

十

三 

有流抵約定登記之
抵押權，抵押權人依
該約定申請抵押物
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7 條
之 1 第 2 項 

確依民法第 873 條
之 1 第 2 項規定辦
理。 

十

四 

質權人依民法第 90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代
位申請土地權利設
定或移轉登記於出
質人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7 條
之 2 

確已通知出質人。 

十

五 

已登記土地權利，因
權利拋棄申請塗銷
登記，該土地權利無
其他法律上之利益
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43 條 

本案確無其他法律
上之受利益人。 

十

六 

共有人依民法第 820
條第 1項規定所為管
理之決定或法院之
裁定申請登記時，或
於登記後，決定或裁
定之內容有變更，申
請登記時。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55 條
之 1 第 2 項 

本案確已通知他共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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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十

七 

公司法人檢附之法
人設立或變更登記
表或抄錄本影本。 
 

1.申請土地登
記應附文
件法令補
充規定第
41點第5款 

2.內政部87年
6月5日臺
內地字第
8782347號
函 

3.內政部89年
7月24日台
內中地字
第8914296
號函 

4.內政部90年
5月24日臺
內中地字第
9082613 號
函 

法人為權利人時： 
影本由法人簽註本
影本與正本(或抄錄
本)相符，所登記之
資料現仍為有效，如
有不實，申請人願負
法律責任，並簽章。 
法人為義務人時： 
影本由法人簽註本
影本與案附正本（或
抄錄本）相符，所登
記之資料現仍為有
效，如有不實，申請
人願負法律責任，並
簽章。 

十

八 

申請人已在土地所
在之登記機關設置
印鑑者，委託他人申
辦土地登記案件使
用該設置之印鑑時。 

土地登記印
鑑設置及使
用作業要點
第 4 點 

使用已設置之印鑑。 

十

九 

無人承認繼承之遺
產依民法第 1185 條
規定應歸國庫，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申請
國有登記時。 

繼承登記法
令補充規定
第59點 
 

確依民法規定完成
公示催告程序，期間
屆滿無人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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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廿 抵 押 權 人 讓 與 債
權，並將擔保債權之
抵押權隨同移轉與
受讓人，申請抵押權
移轉時。 

內政部75 年
2 月27 日臺
內 地 字 第
389573號函 
 

本案已依規定通知
債務人，如有不實，
申請人願負法律責
任。 
 

廿

一 

申辦繼承登記之不
動產為依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67 條第 4
項規定屬臺灣地區
繼承人賴以居住時。 

內政部 82 年
1 月 15 日臺
內 地 字 第
8113186 號
函 

申請繼承之不動產
確屬臺灣地區繼承
人賴以居住，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
責任。 

廿

二 

大陸地區繼承人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視為拋棄
繼承時。 

內政部82 年
1 月 15 日臺
內 地 字 第
8113186號函 
 

於 繼 承 系 統 表 簽
註：因未於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期限內，以書面向法
院為繼承之表示，其
繼承權視為拋棄。 

廿

三 

繼承登記案中部分
繼承人為大陸地區
人士，無須俟大陸地
區繼承人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66 條為
繼承與否之表示時。 

內政部87 年
11月19日臺
內 地 字 第
8712049號函 
 

於 繼 承 系 統 表 簽
註：表列繼承人如有
遺漏或錯誤致他人
權益受損者，申請人
願負法律責任，並保
證大陸地區繼承人
主張繼承權利時，登
記之繼承人願就其
應得價額予以返還。 

廿

四 

繼承登記案中部分
繼承人為與我國無
平等互惠關係之外
國籍，僅由我國繼承
人及具平等互惠關
係之外籍繼承人申
辦繼承登記時。 

內政部98年7
月29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
0980725039
號令 

於 繼 承 系 統 表 簽
註：表列繼承人如有
遺漏或錯誤致他人
權益受損者，申請人
願負法律責任，並保
證與我國無平等互
惠關係之外國人主
張繼承權利時，登記
之繼承人願就其應
得價額予以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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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廿

五 

登記義務人於申請
登記前死亡，權利人
未能檢附原權利書
狀時。 

內政部89年
4 月 20 日臺
內中地字第
8978856號函 

敘明其為義務人之
繼承人及未能檢附
權利書狀之事實原
因，如有不實，願負
法律責任。 

廿

六 

申請登記，受託人為
非以經營信託為業
之法人時。 

內政部90年
3月5日臺內
中 地 字 第
9002764號函 

受託人○○○非屬營
業信託且無信託業
法第 33 條規定「經
營不特定多數人之
信託」。 

廿

七 

金融機構依金融資
產證券化條例規定
申辦抵押權信託登
記時。 

內政部92年
10月31日內
授中辦地字
第0920084470
號函 

本案已依金融資產
證券化條例等相關
規定辦理公告或通
知債務人，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
責任。 

廿

八 

申請信託登記之受
託人為抵押權人時。 
 

臺北市政府
地政處91年
11月1日北市
地 一 字 第
09132930900
號函 

本案確無信託財產
利益與受託人利益
衝突及妨礙其他債
權人權利之行使情
事，如有不實願負法
律責任。 

廿

九 

 

非地政士代理他人
申請土地登記時。 
 

1.內政部92年
3月24日內
授中辦地
字 第
092008157
9號函 

2.內政部94年
8月16日內
授中辦地
字 第
094005041
7號函 

委託人切結：本人未
給 付 報 酬 予 代 理
人，如有虛偽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 
代理人切結：本人並
非以代理申請土地
登記為業，且未收取
報酬，如有虛偽不
實，願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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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簽註時機 法令依據 簽註內容 

卅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經主辦機
關同意其他機構繼
續興建、營運之案
件，由接手機構單獨
辦理地上權人變更
登記時。 

內政部95年
10月3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
0950725301
號函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第 52 條規
定辦理，如有相關法
律責任，由主辦機關
負責。 

卅

一 

華僑申請所有權移
轉登記為義務人時。 

臺北市政府
地政處65年4
月7日北市地
一字第 5940
號函 

本案出賣人確與原
登記名義人為同一
人，如有不實，出賣
人願負法律責任。 

備註： 

一、編號一至編號三、編號五至編號十六、編號十八至編號廿一

、編號廿五至編號卅一應於申請書適當欄簽註，編號四、編

號十七、編號廿二至編號廿四於所附相關文件上簽註。 

二、若法令已有明文規定簽註文字者，其文字應依該法令規定簽

註。若法令未明文規定簽註文字者，則申請人簽註之文字與

法令規定意旨相符時，均應予受理。 

三、現行法令規定必需檢附之證明文件，不得由申請人於申請書

適當欄簽註。但必需於申請書適當欄簽註事項，得由申請人

於其他證明文件上簽註或另行檢附證明文件憑辦。 

依花蓮縣政府編印「樂活洄瀾，地政小確幸-花蓮縣各地政

事務所登記案件申請人常用簽注事項」手冊 105 年 3 月編

節錄 

★本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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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利害關係人申請第三類謄本資格及檢附文件一覽表 

申請資格 

第 4點第 1項第       

款 

申請者 證明文件(正本) 
申請對象及範

圍 

1.土地法§34-1 共有人 契約書 or 

切結： 

 確為辦理共有不動產之

處分、變更。 

 確為辧理共有不動產設

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

產役權或典權。 

同一地建號之

他共有人；但區

分所有建物之

基地為共有者

不適用。 

2.民法§823第 1項

或民法§824第 1

項 

請求分割共

有物之共有

人 

切結： 

確為請求辧理分割共有不動產。 

同上 

3.民法§426-2、§

919或土地法§

104 

基地之所有

權人 

買賣契約書 建物所有權

人、地上權人、

典權人 

房屋之所有

權人 

最近一期房屋稅繳款書、稅籍證

明或設籍之戶籍謄本及買賣契

約書（房屋已辧理買賣登記者，

僅需買賣契約書） 

基地所有權人 

4.農地重劃條例§5 出售耕地之

所有權人 

買賣契約書 同一地號之他

共有人、毗鄰耕

地之所有權人 

5.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10、§18、§

30、§21、民事訴

訟法§508、511  

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主

任管理委員

或管理負責

人 

主管機關同意備查文件、公寓大

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或其他文

件正本。 

切結： 

 確為收取公寓大廈管理

費用。 

 確為設置公寓大廈之公

共基金。 

 確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通知相關事宜。 

 確為區分所有權人或住

戶積欠應納之公共基金

或管理費等其他應負擔

之費用，請求法院發給支

付命令。 

 

同一公寓大廈

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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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都市更新單元內 所有權人 擬劃定或已劃定更新單元內土

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數均逾 1/10

或持有面積達總登記面積 1/10

以上之所有權人同意書(載明更

新單元範圍、土地及建物登記面

積及全體所有權人數) 

同一都市更新

單元內及其毗

鄰土地所有權

人 

更新籌備會

(小組)代表

人 

主管機關核准文件(載明更新單

元範圍) 

都市更新(預

定)實施者 

主管機關之委託書、都市更新會

立案證書、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

准文件(註明預定實施者)、都更

計畫核定文件(載明更新單元範

圍) 

7.債權人 法院核發之債權憑證正本(已設

定抵押權者免附) 

債務人 

8.訴訟繫屬中之當事人 法院發給已起訴證明內容等相

關證明文件 

相對人 

9.民法§820 共有物管理

之共有人 

切結： 

確因共有物之管理需經他共有

人同意。 

同一地建號之

他共有人；但區

分所有建物之

基地為共有者

不適用。 

9.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12、鄉鎮市調

解條例§15 

因漏水致受

損害之當事

人 

相關證明文件 

切結： 

確有漏水且需聲請調解。 

相對人(同一公

寓大廈之其他

建物所有權人) 

9.建築物施工損壞

鄰房事件處理程

序、鄉鎮市調解

條例§15 

損壞鄰房當

事人或鑑定

單位(土木技

師公會指定

之技師) 

相關證明文件(如受託鑑定之證

明文件) 

切結： 

確因鄰房建築物施工損壞本人

不動產需聲請調解。 

相對人或鄰房

所有權人 

9.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28、§55及施

行細則§7 

成立管理委

員會或推選

管理負責人 

相關證明文件 

切結： 

確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 

公寓大廈區分

所有權人 

9.民法§796 被占用土地

之所有權人 

相關證明文件 

切結： 

確因鄰地或鄰房所有權人佔用

本人土地需聲請調解或訴訟。 

鄰地或鄰房所

有權人 

9.民法§297 債權受讓人 相關證明文件(如債權憑證、讓 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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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證明書) 

切結： 

確為債權讓與之通知。 

9.下水道法施行細

則§7 

下水道工程

施工廠商 

相關證明文件(如下水道工程之

契約書) 

切結： 

確為施作下水道工程之通知。 

工程範圍內土

地之所有權人 

9.鄉鎮市調解條例

§15 

調解委員會

受理在案之

申請人 

調解委員會核發之申請第三類

謄本切結書(需載明調解事由) 

切結： 

確為調解之通知。 

相對人 

9.公用天然氣事業

營業章程§27第

3款 

公營事業機

構 

公營事業之公文書 

切結： 

確為催繳費用之通知。 

催繳應繳納費

用之房屋所有

權人 

9.建築法§44 建築基地面

積畸零狹小

不合規定

者，非與鄰接

土地協議調

整地形或合

併使用，達到

規定最小面

積之寛度及

深度不得建

築，該畸鄰地

或其毗鄰土

地之所有權

人。 

主管機關核發畸零地合併使用

之證明文件 

切結： 

確為鄰地之通知。 

毗鄰土地或該

畸零地之所有

權人 

9.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

辦法及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農村社

辦法 

申請核准成

立之籌備會 

主管機關核發需要之文件 

切結： 

為申請核准成立之籌備會，需徵

求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公

告及通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

等，或成立之重劃會，需辧理公

告重劃分配結果並通知所有權

人及地籍整理等。 

重劃範圍內所

有權人 

本所自行整理，請參考使用。 

 


